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申报2011年度江苏省创新团队的通知
苏教办师〔2011〕18号

各有关本科院校：
　　根据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教育厅、省农业委员会、省卫生厅《关于开展2011年度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苏组通〔2011〕48号）精神，现将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今年高校申报对象为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一期项目立项学科（以下简称省优势学科）引进和建设的创新团队。申报条件包括：
　　1．创新团队成员中，领军人才、核心成员须有3名以上是2010年1月1日以后引进到江苏（特别优秀的可放宽至2008年1月1日），且每年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江苏工作。领军人才需符合省“双创计划”申报条件，成员间的专业结构合理，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可稳定合作3年以上；
　　2．创新团队在相关研究领域达到世界或国内先进水平，在国际或国内同行中具有重要的创新地位和学术影响，合作从事过国际上有影响或属于国家创新战略目标的重大研究项目并取得显著进展，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发明专利或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具备突破重大技术、学术问题的持续创新能力或成果转化能力；
　　3．已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工作合同；属于自主创业的团队，所创办企业须已注册成立。
　　二、申报名额
　　“985工程”高校每校3个，“211工程”高校每校2个，其他高校每校1个。如无合适团队，可不申报。
　　请各校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严格申报条件和程序，向我厅推荐符合条件的团队。
　　三、支持措施
　　1．对入选的创新团队，每个团队由省“双创计划”专项资金在3年内给予300-800万元的人才经费资助。配套经费为省财政下达给各个省优势学科的建设经费。
　　2．优先推荐入选团队的领军人才申报国家“千人计划”。
　　3．优先推荐入选团队申报国家、省重大计划项目。
　　4．积极为入选团队提供优质服务，帮助解决入选团队成员在苏工作期间的签证、落户、执业资格、医疗、保险、税收、配偶安置、子女入学、驾照转换等方面的问题。
　　四、申报要求
　　1．申报团队确定后，请各校组织其登录江苏人才工作网网上申报评审系统（http://www.jsrcsb.cn/）进行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5月　31日。
　　2．请各校于6月10日前将下列申报材料装订成册（一式5份）报送我厅师资处（联系电话：025-83335527，E-mail：Fuzhy@ec.js.edu.cn）：
　　（1）《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书》；
　　（2）申报团队中引进人才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护照）、学历（学位）证书、职称、资质证明（证书）复印件，以及在原单位担任重要岗位职务的证明和其他有关工作经历、资历的证明材料；
　　（3）近5年团队承担的主要科研项目、重要获奖、申请和获授权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重要业绩成果证明的复印件；
　　（4）申报团队中引进人才与学校签订的聘用协议复印件。
　　各校在报送申报材料时，请将《2011年度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情况汇总表》（见附件，纸质版2份，电子版1份）一并上报。
    为便于开展工作，省人才办已将《关于开展2011年度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工作的通知》和《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书》上网，请各校登录江苏人才工作网（www.jsrcgz.gov.cn）下载。


　　附件：2011年度江苏省创新团队申报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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